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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程统 周阳 通讯员黎江）为
确保为期3个月的市区打击“一霸四强”专
项行动顺利进行，我市成立了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抓好
专项行动的组织、协调、综合、督查督办。
同时，市纪委等十二个部门参与其中。

此次专项行动力求实现三大目标：“一
霸四强”等违法犯罪行为受到严厉打击，企
业周边治安环境、市场经济秩序有明显改
观；包庇、纵容及参与、组织“一霸四强”等
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得到查处；企业周边
及城区群众安全感、治安满意度、执法满意
度明显提高。

后期，我市还将公布群众举报电话。各
部门将开展多形式的宣传，将整个行动动
员到村组，同时深入到重点单位、重点路
段、重点村组进行调查摸底。

据悉，市纪委、市委政法委、市法院、市
检察院、市公安局等十二个部门将在专项
行动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市纪委将加强
有关部门落实专项行动工作的监督检查，
重点查处干部失职、渎职行为和支持、纵容

“一霸四强”案件的处理，追究其党纪、政纪
责任。

市委政法委（综治办）则将负责组织政
法各部门依法打击“一霸四强”违法犯罪行

为，跟踪督办“一霸四强”案件的处理，有重
点的组织区域性专项整治活动。

在行动中，公安机关将充当主力军，市公
安局及咸安、温泉分局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的“一霸四强”案件，将一案一专班，及时查
处，从严从快打击。同时，市、区两级公安机
关将建立健全快速接案、立案、侦查机制。

政法其它部门将密切配合，充分运用法
律武器，对危害市区经济发展环境的“一霸四
强”等违法犯罪行为，按照打早打小，露头就
打，除恶务尽的原则，公开从重、从快、从严打
击处理一批违法人员，力求起到震慑和教育
作用。

本报讯（记者程统 周阳 通讯员黎江）17
日下午，我市召开市区打击“一霸四强”（欺行
霸市和强装强卸、强买强卖）专项行动动员大
会，旨在进一步推进平安、法治咸宁建设，优
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市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陈树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一霸四强”危害极大，非抓不
可，刻不容缓。“一霸四强”已经成为破坏咸宁
发展环境、危及咸宁长远发展的一大“毒瘤”，
务必痛下决心从重从快坚决铲除；“一霸四
强”已经成为破坏党委政府形象、损害干群关

系的一大“顽疾”，务必痛下决心不遗余力坚
决清除；“一霸四强”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
败坏社会风气的一大“祸患”，务必痛下决心
毫不留情坚决扫除。

会议强调，要全民动员，全力以赴，迅速掀
起打击“一霸四强”强劲风暴。要大张旗鼓、广
泛宣传，形成打击“一霸四强”的浓厚氛围；要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排查，为重拳打击“一霸四
强”奠定坚实基础；要大兵压境、重拳出击，迅速
开展打击“一霸四强”的专项行动，突出狠、准、
稳，深挖“保护伞”；要齐心协力、全面配合，形

成打击“一霸四强”的强大合力。
会议要求，加强领导、严肃纪律，确保打

击“一霸四强”专项行动取得新胜利。要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层层有责任，级级
抓落实；以严肃的纪律来保障，坚持“两个基
本”（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强化法
律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既要防止以罚
代刑，降格处理，又要注意严格把握政策法
律，防止随意增加打击面；以长效机制来管
控，建立明晰的奖惩机制，同时追究乡镇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和包村干部的责任。

本报讯（记者周阳 程统 通讯员黎江）
昨日，在市区打击“一霸四强”专项行动动
员大会上，咸安区人民法院公布三起“一霸
四强”违法犯罪事件判决结果，11名不法
分子遭受法律严惩。

事件一：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5
月，咸安区桂花镇刘家桥村刘某某等二人
采取殴打、辱骂等方式，强迫已与相关单
位签订工程承包协议的李某某工程队中
途退出，强行承揽刘家桥景区环保工程。
在施工期间，刘某某要求提高工程造价，
故意拖延工期，强行索取该单位4000元。

最终，咸安区人民法院以强迫交易罪、
敲诈勒索罪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并
处罚金2000元；以强迫交易罪判处刘某某
同伙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事件二：2011年2月初，咸宁某公司
承建碧桂园小区道路工程。袁某某等四人
为达到向其供应建筑材料的目的，多次到
工地阻止施工，强行索取33000元。

鉴于袁某某等四人归案后真诚悔罪，
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咸安区人民法院
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袁某某等四人各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分别判处1000
元至4000元罚金。

事件三：2013年 3月，周某某、伍某
某、李某、陈某某、潘某到咸安区鱼水路苗
木市场，对三名山东籍苗木商进行殴打，多
次强行索要苗木销售提成，累计6180元。

周某某、李某、陈某某、潘某有自首情
节，伍某某有坦白情节，可从轻处罚。最
终，咸安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周
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判处李某有期徒刑
七个月，判处伍某某、陈某某、潘某各有期
徒刑六个月，并均处罚金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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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严打“一霸四强”

12部门联动打击“一霸四强”
目标：治安环境明显改观 违纪干部得到查处 群众安全感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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